行政管理专业（本科）

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备行政管理学专业所要求的知识和素养，能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公共管理领域从事管理工作的复合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适用对象：
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及行政管理研究的工作人员或管理人员，及对本专业感兴趣的人员。

主修课程：
[bookmark: _GoBack]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行政领导学、公共政策概论、政府经济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城市管理学、西方行政学说等。最低毕业学分为71学分。

学习方式：
采用以自主学习为主的网络教学和协作教学等形式，采用多种现代远程教学技术手段为学生提供学习支持服务。课程教学基本过程为：“学生利用教学资源自学---教师面授、网上辅导---学生集体讨论与认识、掌握、实践运用---复习---考试”。

毕业可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行政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2.具有从事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行政管理的基本能力；
3.熟悉党和国家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4.具备政治辨别能力、公共政策执行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创新应变能力和人才开发管理能力；
5.了解行政学的理论前沿以及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动态；
6.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策划、组织、执行的实际工作能力。
